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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规范的国际扩散路径
∗

———基于类型学的分析

张豫洁∗∗

内容提要 面对一个已经存在主流规范的议题领域,不同的新

规范推广国往往会选择具有不同特征的规范扩散路径.基于类型学

方法与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根据新兴规范推广国是否有能力、有意

愿挑战主流规范以及主流规范的可解释空间大小这三个维度,可以

将新兴规范持有国可能的规范扩散路径区分为替代型、叠加型、偏离

型、机会主义型与策略型五种基本类型.其中,偏离型是唯一一种新

兴规范持有国的主观意愿可能与客观规范扩散结果产生分离的类

型,而在其他四种类型中,新兴规范持有国的意愿与取得的规范扩散

结果之间具有相对一致性.以策略型与偏离型扩散作为案例,结合

日本对外援助规范的国际扩散及加拿大对«渥太华禁雷公约»的国际

推广,可以看出不同新兴规范扩散路径的类型化过程.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规范扩散 渐进性 新兴规范 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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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diffusion)是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国际规范在

国际社会内取得充分共识并对国内政策、制度产生影响的过程.① 国际关系领

域已有较多的规范研究聚焦于规范的扩散,尤其是规范扩散的过程,强调规范

扩散中的某一具体因素的作用或者某一特定规范的国际扩散过程.② 这些研

究大多从规范本身的特性或是规范接受者的特性出发,来分析和区分不同的

规范扩散路径,但却并未对规范倡导者与规范本身的互动予以较多重视.③ 然

而,现实世界的规范扩散往往更为繁复,国际社会中纯粹的规范真空几乎不存

在,绝大多数议题领域都已经产生了主流规范或是激烈的规范竞争.规范的

扩散不再仅仅是一个单向、独立的过程,不同规范之间、新兴规范与主流规范

之间的互动日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新现象.本文将聚焦于新规范与主流规范

互动这一场景,着重展示当新规范推广国在一个已经存在主流规范的议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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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T．Checkel,“Norms,InstitutionsandNationalIdentityinContemporaryEurope,”InternaＧ
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４３,No．１,１９９９,pp．８４Ｇ１１４．

上述研究可参见 MarthaFinnemoreandKathrynSikkink,“InternationalNormDynamicsandPolitＧ
icalChang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２,No．４,１９９８,pp．８８７Ｇ９１７;JeffreyT．Checkel,“InternaＧ
tionalInstitutionsandSocializationinEurope:IntroductionandFramework,”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１５９,No．１４,２００５,pp．８０１Ｇ８２２;AmitavAcharya,WhoseIdeasMatter?:AgencyandPowerinAsian
Regional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RyderMckeown,“NormRegress:RevisionismandtheSlow
DeathoftheTortureNorm,”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３,No．１,２００９,pp．１４Ｇ１８;AnnFlorin,“TheEＧ
volutionofInternational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４０,No．３,１９９６,pp．３６３Ｇ３８９;
WayneSandholtz,“DynamicsofInternationalNorm Change,”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Ｇ

tions,Vol．１４,No．１,２００８,pp．１０１Ｇ１３１;HirataKeiko,“BeachedWhales:ExaminingJapansRejectionofan
InternationalNorm,”SocialScienceJapanJournal,Vol．７,No．３,pp．１７７Ｇ１９７;SarahV．Percy,“MercenaＧ
ries:StrongNorm,WeakLaw,”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６１,No．２,２００７,pp．３６７Ｇ３９７;Matthew
A．Evangelista,“ThePowerofPrecedent:WillAmericanPracticeChangetheNormsofInternationalHuＧ
manitarianLaw?”Crossroads,Vol．６,Noa．１,２００６,pp．７Ｇ１９;ZoltanI．Búzs,“IstheGoodNewsAbout
LawComplianceGoodNewsAboutNormCompliance? TheCaseofRacialEquality,”InternationalOrganiＧ
zation,Vol．７２,No．２,２０１８,pp．３５１Ｇ３８５;BethA．Simmons,PauletteLloyd,andBrandon M．Stewart,
“TheGlobalDiffusionofLaw:TransnationalCrimeandtheCaseofHumanTrafficking,”InternationalOrＧ
ganization,Vol．７２,No．２,２０１８,pp．２４９Ｇ２８１;MelissaM．Lee,“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Incomplete
Sovereignty:HowHostileNeighborsWeakentheStat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７２,No．２,２０１８,
pp．２８３Ｇ３１５;RichardPrice,“ReversingtheGunSights: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TargetsLandMine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２,No．３,１９９８,pp．６１３Ｇ６４４.

在规范扩散者层面,扩散者选择以何种方式(说服、学习、教化、强制还是利诱)来扩散规范是影响规

范扩散效果的关键因素.对规范的接受者而言,接受者本身的文化、政体特性也可能成为影响规范扩散的

重要因素(区域本土文化).作为扩散规范的规范主体特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比如,规范的形式越

清晰、内容与人道主义等价值观念越契合等,越容易实现扩散.随着规范研究的日渐成熟,对规范扩散的研

究也有了更多的新议程,比如,反对在扩散过程中对规范本身的“悬置化处理”,这种观点认为,规范的扩散

与变迁是同时进行的,扩散的过程也是行为体规范观念互动并产生变迁的过程;而另一个研究议程的衍生

则涉及到规范的变迁与衰亡,即在规范扩散的末尾阶段(或是已经取得了广泛扩散的规范)为何会出现规范

的衰亡.



域进行规范推广时,推广路径所呈现出的较大差异,即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

已有主流规范框架内部推动规范的逐步变更,而另一些国家选择直接在国际

社会中推广一套新的规范? 为什么有的推广路径更具策略性?

对这一现象进行类型化分析,抽象出新兴规范推广国可能的规范扩散路

径类型是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试图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区分主流规范存在

情况下新规范推广国进行规范扩散的不同路径类型,产生几种比较典型的“理

想型”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描绘这一特定情境下的规范扩散图景.类型学研

究通过抽离出理解现象的重要分类维度来达到简洁描述与最大程度的概括,

形成对复杂世界的简单图示,本文将在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来对渐

进式规范扩散现象进行分类与再思考.这种类型化分析并不是对现实状况的

简单复述,而是试图通过抽象的分类维度产生对复杂现实的简洁理解,并为可

能的理论化解释与进一步研究奠定前期的分类基础.文章将主要在以下三个

方面展开论述:(１)介绍渐进式规范扩散路径分类框架的维度选取来源;

(２)说明分类框架的适用前提、不同维度的含义及不同维度组合产生的基本情

形;(３)结合日本对外援助规范的国际扩散以及加拿大对«渥太华禁雷公约»

(ConventionontheProhibitionofthe Use,Stockpiling,Productionand

TransferofAntiＧPersonnelMinesandontheirDestruction)的国际推广来对类

型化框架进行说明与论证.

一、类型学视角下的渐进式规范扩散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国家间竞争不仅体现在物质实力方面,也体现于国际

社会中日渐频繁的规范能力竞争.但新规范的推广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国际

社会中绝大多数议题领域已经存在主流规范.正是在此情境下,带有渐进色

彩的规范扩散成为新兴规范持有国更可能的选项,而运用类型学方法可以帮

助更好地厘清这一现象.

(一)渐进式规范扩散

在主流的规范研究中,规范扩散多被简单描述为规范在国际社会内的单

向传播过程.但是,随着国际政治发展,这种对规范扩散的笼统式的描述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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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难以概括国际社会内规范扩散的真实状况,而基于这种描述展开的规范研

究也难以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图景进行精准的描述与解释.近２０年的政治发

展为人们展示出一个新的国际规范扩散图景:一方面,在各主要议题领域,国

际规范饱和度较高.虽然有些领域尚不存在主流规范,但完全真空的议题领

域也非常少,在极地、外空等尚未完全开发的高边疆领域,一场规范之战早已

进行.国际规范系统中规范的覆盖、交织现象非常普遍,往往一个议题领域有

多个规范倡议方;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日渐认识到规范性权力的重要性,拥

有更多的规范性权力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随着国际暴力程度的普遍降低,

国家的话语权诉求往往是在已被写满规则的世界中生产更多的“规则”而并非

仅仅依靠战争机器.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现实政治背景下,规范的竞争与日俱

增.既有规范研究并未能够充分折射出国际规范扩散的新特征,即规范的扩

散不再仅仅是一个单向、独立的过程,不同规范之间、新兴规范与主流规范之

间的互动日渐成为国际规范研究中的新场景.

正是在这种崭新的规范扩散情景之下,规范扩散过程的渐进性色彩变得

更加浓厚,往往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的规范扩散过程.这种明显的“渐进式”过

程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原因:主流规范本身的主导性地位及规范变迁本身的

渐进性特征.主流规范的难以撼动使得渐进式规范扩散成为新形势下规范扩

散的常规图景.主流规范源于国际社会的多年实践传统或是源于某一组织或

某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推动达成的广泛共识,这一共识可能通过特定的文本

也可以通过国际活动得以体现.主流规范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公约等文本类

产物,其形式因不同的议题领域而异,难以制定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① 作为

已经较为成熟与完善的规范背景,主流规范在国际规范竞争中享有天然优势.

新兴规范持有国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实力,都难以与这种已有规范的

影响力展开直接的对抗.甚至即便维系主流规范的制度或者主要国家变得衰

弱,一些规范或制度仍然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存续一段时间.比如,杜克大学教

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完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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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在国际海洋规范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规定的有关海洋规范是全球层面最为通行且已

获得最大共识的全球规范文书.但在国际援助领域,虽然存在以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流援

助模式,但这种模式并没有体现为一种具有法律特征的全球性公约文书,而是更多的展现为一套建立在某

些核心要素上的共同规则集合体,比如«巴黎宣言»中提出的五大对外援助原则.



致其所主导的国际体制的衰落,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体制、国际货币领域的合

作仍然在加强.① 因而,对新兴规范持有国而言,渐进式规范扩散是一个更为

现实且更优的战略选择.

除此之外,相对于制度而言,规范变迁与扩散的渐进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规范与制度一直是两个具有相似性且互相勾连的概念.从广义角度上看,国

际制度与国际规范都是指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国际角色在认识上趋于一致

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② 但是,这一广义理解却容易忽视国际制度除

规范系统外所独有的组织系统意涵,在现实政治中,国际制度的建立、扩散与

消亡显然较之国际规范更快,比如,与苏联解体相伴随的华沙条约组织消失,

联合国制度随着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及有关官僚机构的建立而立即

生效.但国际规范作为一种共识,其形成不会因为某个机构或者制度建立而

一蹴而就;同理,制度衰亡或者规范倡导者的缺失也不会导致规范的快速失

效.作为组织形式制度的消失并不必然导致规范的随之消亡,而制度建立也

并不代表普遍规范的生成.规范的消亡、兴起与规范所依托的制度取消、建立

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因而,规范的扩散、变迁也具有更为明显的渐进性色彩.

而且,相对于制度而言,规范的扩散与变迁更难有准确的具象化表示,即规范

的变化更具模糊性.国际制度的创设与消失拥有具象化的表示,如机构的建

立、组织章程的建立等.但规范的扩散与变迁过程则更具有模糊性,即便是乔

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玛莎芬尼莫尔(MarthaFinnemore)和哈佛大学教授凯

瑟琳斯金克(KathrynSikkink)所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也无法准确预

知规范的大规模扩散与被接受、消亡是否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与标志性特征.③

虽然有些规范也会有固定的文本依托载体,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是

全球海洋规范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但规范扩散并不一定以该公约

的签署为起点,即便成员国签署了该公约也并不意味着规范已经得到充分扩

散.简言之,国际规范的扩散过程有明显的渐进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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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美〕贝斯西蒙斯等:«国际制度»,黄仁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页.
MarthaFinnemoreandKathrynSikkink,“InternationalNormDynamicsandPoliticalChange,”InＧ

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２,No．４,１９９８,pp．８８７Ｇ９１７.根据芬尼莫尔的论述,当一个规范由规范生成

正式进入到大规模扩散阶段,需要跨越一个“倾斜点”,但关于这个倾斜点的标准并没有统一的衡量,即接受

某一规范的国家是否需要达到特定数量,才能够判断该规范已经开始步入规范的大规模扩散阶段.



(二)类型学研究的意义

要更好地理解渐进式规范扩散的复杂图景,首先需要对这一待研究现象

进行类型化处理.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纷繁复杂,事物背后的驱

动因素也多种多样,如果不进行必要的简化,研究过程就很难着手展开.作为

一种简化方法,类型化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抽取最为主要的维度,然后,

对这些维度进行区分.在一定意义上讲,类型化是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构思的

起点.定性或定量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高度依赖类型化,尤其是在定性研究中,

类型化几乎是理论框架及其基本命题的核心内容.①

将类型化方法运用于分析渐进式规范扩散现象,有利于简化理解复杂的

渐进式规范扩散现状.如前文所述,规范领域的新变化使得规范扩散现象本

身更为复杂.仅仅从单个案例出发的研究虽然可以较为清楚地描述某一时空

内的研究现状,但对研究者了解研究领域的整体图景裨益较小.好的分类是

正确认识事物与分析事物的前提,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国家分为修正

国和守成国这种二分法成为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但这种分类并不一定能够

准确地反映国际社会的现实,甚至会误导认识.所以,对复杂现实进行分类是

研究现象的重要背景.另外,类型学研究并不仅仅只是对现状的机械复述,对
复杂现象进行清晰描述同样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仍然需要抽离出理解现象

的重要分类维度来达到简洁描述与最大程度的概括,形成对复杂世界的简单

图示.类型化目的不只是对概念及其所指涉的现象进行描述,更重要的是通

过分类方法构建解释性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类型化成为假设生成和理

论构思的一个基本环节.② 在类型化研究中,往往区分出几种不同的“理想

型”.“理想型”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提出的重要社

会科学概念.理想类型是一种分析概念或逻辑工具,是高度抽象出来的、反映

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概念,它并非是对现实的完全还原,而是为了便于分析现

象、理解现实.③ 而“类型化方法”是找到“理想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种

基本方法,它帮助研究者对社会事物、现象和行为进行归类,对核心概念进行

操作化,并通过抽象概念与经验事实的匹配进行理论框架的构思.④ 类型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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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丰:«类型化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设计»,«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４４页.
刘丰:«类型化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设计»,第４６—４８页.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页.
刘丰:«类型化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设计»,第４４页.



法虽然无法穷尽所有情况、解释现实中的所有情形并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但

该方法仍然是一种试图在描述与解释问题上求得“最大公约数”的努力.

在对渐进式规范扩散现象进行类型学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将借鉴美国西

北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奥尼(JamesMahoney)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凯瑟

琳西伦(KathleenThelen)共同提出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框架,①他们以目标制

度的特征与政治环境的特征为基本维度,区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模

式,并进一步结合变迁推动者的不同类型与政治环境、目标制度的特征提出了

一个整体框架来解释不同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及其产生根源,其大致理论

框架如下表所示.②

表１　变迁推动者的环境根源和制度根源

目标制度的特征

规则的解释/执行中的

自由裁量权小

规则的解释/执行中的

自由裁量权大

政治环境

的特征

行使否决权的

可能性高

颠覆者
(叠加) 寄生性共同者(偏离)

行使否决权的

可能性低

反叛者
(替代)

机会主义者
(转换)

　　资料来源:JamesMahoneyandKathleenThelen,“ATheoryofGradualInstitutionalChange,”in
JamesMahoneyandKathleenAnnThelen,eds．,ExplainingInstitutionalChange:Ambiguity,AgenＧ
cy,andPower,Cambridg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pp．３Ｇ１７.

无论是制度变迁还是规范扩散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缓慢的、以增量方式出

现的变化较之大规模的、突发性的制度形式的变化日渐成为制度变迁的常态.③

而规范的扩散、演变、变迁无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新兴规范的建立

还是国际社会中的规范竞争,都难以再以一种全面重建与全面推倒的快速形

式呈现出来,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缓慢、逐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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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KathleenAnnThelenandSvenSteinmo,“A TheoryofGradualInstitutionalChange,”inJames
MahoneyandKathleenAnnThelen,etal．,ExplainingInstitutionalChange:Ambiguity,Agency,and
Power,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pp．３Ｇ１７．

这四种类型分别是:(１)替代:废除现有的规则,引入新的规则;(２)叠加:在现有规则之上引入新的

规则或使新旧规则并列存在;(３)偏离:环境的变化导致现有规则的效力发生变化;(４)转换:策略的重新部

署导致现有规则的实施发生变化.
KathleenAnnThelenandSvenSteinmo,“HistoricalInstituＧtionalisminComparativeAnalysis,”in

SvenSteinmo,KathleenAnnThelenandF．Longstreth,etal．,StructuringPolitics:HistoricalInstitutionＧ
alisminComparativeAnalysi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pp．１４Ｇ１６．



二、渐进式规范扩散的类型化框架

为了对渐进式规范扩散现象进行进一步分类,本文的类型化框架主要选

取了新兴规范持有国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挑战主流规范,以及主流规范的

可解释空间大小这三个维度.在排除了三种逻辑上不可能存在的类型后,五

种基本的渐进式规范扩散类型包括:替代型、叠加型、偏离型、机会主义型与策

略型.其中,偏离型是唯一一种新兴规范持有国的主观意愿可能与客观规范

扩散结果产生分离的类型.

(一)类型化框架的基本分类维度

对渐进式规范扩散路径进行分类并非试图笼统地解释国际社会内所有议题

领域的规范扩散,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在国际社会中某一领域存在主流规

范的情况下,新兴规范持有国主要有哪几种路径来推动新兴规范的扩散.笔者

主要选取了以下三个衡量维度来对渐进式规范扩散的路径进行类型化分析:

１ 是否有能力挑战主流规范.新兴规范持有国的能力最为主要的体现在

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既包括国家的政治实力也包括经济实力.规范的推广实

际上是一个议程设置的过程,国家的议程设置能力更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国

家的话语权,而国际社会中拥有较高话语权的国家往往是综合实力较强的国

家.尤其是在规范竞争的语境下,新兴规范持有国挑战主流规范必须有国力

作为支撑,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最大程度地调动各方资源来进行议程设置.

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能力必须体现为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双重结合.虽然

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但仅仅拥有经济实力并不一定能够帮

助新兴规范持有国将这一实力转化为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以此来推动规范扩

散.比如,在国际货币竞争领域,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不一定能够将自身

货币实力转化为货币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还需要借助一

定的货币国际制度,而能否建立货币国际制度则需要国家政治能力的精心经

营(比如,否能够通过国家的政治操作建立强大的货币伙伴网络).①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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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页.



见,只有与政治能力相配合,国家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更为成功的设置议

程,仅仅拥有经济能力并不必然能够将国家实力转变为国家权力.本文将这

种政治能力界定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这种影响力与

话语权直观地体现为国家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的普遍参与度及国家在一些重要

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如投票权、是否占据重要席位).因而,在本文的语境下,

基本上只有超级大国类型的崛起国才被界定为有能力能够挑战某一议题领域

已经存在的主流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新兴规范持有国没有能力直接挑

战主流规范,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会完全丧失推广规范的机会,新兴挑战

者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策略(比如议题联系、情感动员等方法)来最大程度的调

动国际资源,影响国际议程,比如下文中即将列出的策略型规范扩散路径.

２ 是否有意愿挑战主流规范.① 这一维度具体衡量新兴规范持有国是否

具有挑战现有主流规范的意图,该意图最为直观地体现为新兴规范持有国在

双边、多边等各个国际舞台上对主流规范的表态.②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杰弗

里勒格罗(JeffreyW．Legro)认为,更为稳健的规范(强规范)拥有具体性、持

久性和一致性三种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保证了规范的简洁明了、易于遵从与广

泛遵守.③ 其中“一致性”主要衡量的是规范的具体内容是如何体现在国家的

外交讨论和条文之中的.比如,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５日,在渥太华禁止杀伤人员

地雷的国际战略大会中,加拿大外交部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LoydAxＧ

worthy)曾号召举行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相分离的、单独的全球禁雷公约的

谈判会议,并邀请所有参与者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回到渥太华,参加全面禁止地雷

公约的签署会议.这显然是一种挑战主流规范的意愿表态.这种挑战现有主

流规范的意图即可以来源于主流规范集团内部(即那些一直在遵守主流规范

的国家),也可以来源于规范集团外部的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推广新规范来取代

主流规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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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学术研究中,意愿往往是一个难以被准确衡量的因素,因为行为背后对应的意愿往往是无法确定

的,意愿与行为甚至有时候并不一致.但这种意愿的“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阻碍,因为学术研

究从来并不是一个绝对、确定的研究,研究者只能通过理性推演来判定特定意愿与特定行为的对应.所以,
本文衡量“意愿”时选取了最无争议、最具明显表示性的指标.

能力与意愿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虽然不一定能够断言有能力一定会有意愿,或者意愿一定建立

在能力的基础上,但能力一般被视为意愿的基础.
JeffreyW．Legro,“WhichNormsMatter? Revisitingthe‘Failure’ofInternationalism,”InternaＧ

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１,No．１,１９９７,pp．３１Ｇ６３．



３ 主流规范解释空间大小.主流规范的解释空间既与规范议题所处的领

域有关,也与规范的形式有关.这一“解释空间”的维度是对渐进式制度变迁

中两个维度的整合,包括主流规范中解释或执行规范时自由裁量权大小与行

使否决权的可能性高低.①

主流规范是否具有较大的自由解释空间,以及是否赋予了规范遵守对象

更多的否定权利往往取决于规范本身的特性,因而,对这两个指标的衡量因不

同规范而定.规范形式化程度较低、且不存在监督执行机构的规范具有更大

的解释空间,而法理化程度较高的规范则可能解释空间较小.

(二)渐进式规范扩散的基本路径

根据上述三个维度,总共可以得出八种可能的渐进式规范扩散路径,如表

２所示:

表２　渐进式规范扩散的基本路径②

是否有能力

改变主流规范

是否有意愿

改变主流规范

主流规范

解释空间大小
规范扩散类型

１ 有 有 小 替代型

２ 有 无 大 不存在

３ 有 有 大 机会主义

４ 有 无 小 不存在

５ 无 有 大 叠加型

６ 无 无 大 偏离型

７ 无 有 小 策略型

８ 无 无 小 不存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中需要排除的是第２、４、８种情形.在第２种情形中,即便国家有挑战主

流规范的能力且主流规范有较大的解释空间,但由于新兴规范持有国并没有

挑战意愿,因而难以存在规范的竞争.在第４种情形中,新兴规范持有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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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振:«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比较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新进展»,«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第３７页.

由于本文只是一种初步的类型化分析,为得出基本的“理想型”,分析过程更偏重于结构化、静态化.
但笔者并不否认,在引入时间维度后,变量的确可能发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及不同路径类型之间的相互转

换,但这些变化不属于本文的分析重点.



挑战主流规范的实力后盾,但主流规范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空间,且新兴规

范持有国也并没有意愿对主流规范进行挑战,那么,规范的扩散则不会发生;

在第８种情形中,当国家既没有挑战的能力也没有挑战的意愿,且主流规范本

身赋予的解释空间就较小时,此时的规范扩散更加难以存在.

而排除这三种情形后,实际上在渐进式规范扩散的分析框架下存在五种

可能的规范扩散路径.

１ 替代型规范扩散路径.这一类情形常见于新兴崛起国对旧有主流规范

体系的挑战情境之中.当新兴国家既有挑战主流规范的能力也有挑战主流规

范的意愿,而且,此时主流规范予以新兴国家进行变革的空间较小,此时新兴

国家寻求的是利用自身实力重新设定议程来替代已有规范.这一情形最为直

接地出现在霸权国更替的过程当中.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

国实力空前强大,因而,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寻求完全推翻

旧规范,建立以自由开放市场以及民主政治为代表的全球新规范与新政治经

济秩序,力图在诸领域都建立和扩展地区性、全球性制度,将制度作为将其他

国家锁定在所期望的政策倾向并逐步形成规范的重要工具.① 在替代型路径

之中,虽然国家有实力进行规范推广,但由于主流规范本身的影响力及规范推

广国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渐进的规范推广仍然是替代型的主要特征.

２ 机会主义型规范扩散路径.奉行这种路径的新兴规范持有国往往拥有

挑战主流规范的能力,但与第一种情况相区别之处在于:由于主流规范本身拥

有较大的解释空间或者仍然具有较大合理性与可取之处,当这一类行为者拥

有挑战意愿时,仍然无法判定其会在主流规范内部(即遵守主流规范的前提

下)对其进行逐步变革还是重新生成一套自身的新规范.对这一情形的判断

可能会取决于国家的特定政治结构、历史实践、利益认知等因素的变化,因而

难以划归出一种统一的行为模式.从这一层面而言,新兴规范持有国既可能

滑向更为直接、彻底地在主流规范外部进行规范替代,也有可能选择在主流规

范内部进行逐步与缓慢的规范扩散.因而,需要结合具体的议题语境与国内

国际情形来进行分析.

８３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 第２期

① 战后西方国际宪政秩序赖以建立的制度包括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体系、以«国际货币

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和«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以«北大西洋公约»为基

础的国际军事体系.参见门洪华:«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逻辑:‹大战胜利之后›述评»,«美国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第１４２页.



３ 策略型规范扩散路径.策略型的新兴规范倡导者面对已有主流规范的

解释空间小,且自身实力较弱的情形,难以从正面完全推动主流规范转变,因

为直接推动规范变迁的行为可能会在国际上遭遇到比较强大的阻力.但由于

新兴规范持有国仍然具有修正已有主流规范的意愿,因而,只能通过各种策略在

国际社会中构建议题联盟、改变叙事结构,进行更为巧妙的规范扩散,以期达到

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下文中,将具体结合加拿大对«渥太华禁雷公约»

的推广这一案例来阐述作为策略型规范扩散路径中的新兴规范持有国是如何在

已有规范解释空间较小、自身实力较弱的情况下来向国际社会推广新规范.

４ 叠加型规范扩散路径.当新兴规范持有国有挑战主流规范的意愿但却

没有足够的能力,且主流规范本身具有较大的修正空间时,可以在主流规范内

部逐步实现对主流规范的缓慢变革.叠加型实际上算是新兴规范持有国在能

力不足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之举,行为体虽然有挑战主流规范的意愿,但只能

在现有规范之上引入新的规范或使新旧规范并列存在.与策略型相比,虽然

在这两种类型中新兴规范持有国没有能力直接推动主流规范的变革,但二者

都具有推广新规范的意愿.由于在叠加型这一类型中主流规范解释空间较大,

因而,推广者还可能在主流规范的框架内实现逐步变革,但在策略型路径下则只

能通过主流规范框架范围外的国际策略来更为巧妙地寻求规范扩散与替代.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在主流规范体系内缓慢进行的规范扩散并不一定总

会获得成功.由于实力限制、主流规范压力、利益认知、国内结构等因素的变

化,新兴规范持有国很可能在试图推动规范变迁数十年之后依然面临主流规

范的压力而难以实现新兴规范的扩散.① 以印度在气候领域对“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commonbut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ies)这一气候治理规范的推广

为例.在１９９２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这一原则正式得以确立,从而

表明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突出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已将这一原则

作为了法律框架和基础性机制,该原则显然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主流规

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际气候谈判刚启动,印度就积极参与其中,坚决维护

本国的发展权益,拒绝带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认为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试图改变这一主流规范.但随着气候谈判的深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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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本文只是初步提出新兴规范扩散路径的可能理想类型,因而,并不对这些不会影响到总体分类

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如国内结构变化等).



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越来越成为气候博弈的焦点,印度所受到的国际压力、现

有气候治理规范中的获益以及其国内政体的社会主导性质,使得印度逐渐从

只讲“有区别的责任”转变为兼顾共同的责任,仍然回归到主流规范的立场.①

由此可见,叠加型描述的是一种因新兴规范持有国能力不足而不得不在

主流规范内部来寻求规范扩散的渐进式努力,与机会主义类型相似,这种努力

能否成功取决于涉及国际与国内层面诸多因素的具体分析(包括实力限制、主

流规范压力、国内利益认知、国内结构等因素).②

５ 偏离型规范扩散路径.在这一类型中,新兴规范持有国不是主动寻求

挑战主流规范,但却客观上造成了主流规范在国际社会内影响力的下降.偏

离型中的新兴规范持有国既没有挑战主流规范的能力,并且也没有挑战的意

愿.但由于主流规范空间本身赋予其进行再解读的空间较大,使得这些新兴

规范持有国能够发展出自身的规范,客观上削弱了主流规范的国际影响力.

偏离型与叠加型的区别在于是否有挑战的意愿,二者都并不忽视主流规范的

存在.但相较于叠加型对主流规范的明确不认可与“阳奉阴违”,偏离型路径

中的新兴规范持有国并不刻意对已有的规范进行否定.

五种基本类型的区别参见表３:

表３　渐进式规范扩散的具体类型

偏离 策略 替代 叠加 机会主义

是否认可主流规范
(挑战意愿) 是 否 否 否 否

是否忽视主流规范
(解释空间大小) 否 是 是 否

不一定,依具

体情况

主流规范实施效力

的改变

并非主观上主动造成的

结果,客 观 上 造 成 的 主

流规范实施效力减弱

是
是,且 是 最

直接的

不 一 定,依

具体情况

不一定,依具

体情况

新规范的引入 是,但可能是弱规范 是
是,且 是 最

直接的

不 一 定,依

具体情况

不一定,依具

体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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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程晓勇:«国际气候治理规范的演进与传播:以印度为案例»,«南亚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此处所指的规范缓慢更迭与机会主义型所指的更迭并不相同,机会主义型中的缓慢更迭是因国家

拥有强大实力而主动选择的规范战略.换言之,这是国家偏好的一种体现,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偏好,可
能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并不在本文的理论覆盖之内.而在叠加型中

的缓慢更迭是国家因实力不足而不得不暂时寄生于主流规范的体现.



根据新兴规范持有国的规范扩散意愿与规范扩散效果是否对应,以上五

种类型的渐进式规范扩散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其中,偏离型是唯

一一种主观规范扩散意愿可能与客观规范扩散结果产生分离的类型,即规范

扩散持有国在规范扩散之初并不意欲挑战主流规范,但主流规范的扩散效果

仍然却因此受到了削弱.而在上文中表述的其他四种类型中,新兴规范持有

国的意愿与取得的规范扩散结果之间均能得到一定的照应,即规范扩散的效

果与新兴规范持有国的意愿保持一致.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笔者将分别从这

两个层次中各选取一种类型来进行案例论证,结合上文提到的三个维度,更为

详细地展示不同渐进式规范扩散路径的类型化过程.

三、案例论证:偏离型与策略型的渐进式规范扩散

上文运用类型学方法对渐进式规范扩散现象的基本类型框架及几种主要

类型进行阐述.探讨了当国际社会中某一议题领域存在已有的主流规范时,

新兴规范持有国在国际社会内进行新规范的扩散时可能会采取何种路径,而

区分这些路径差异的维度体现为新兴规范持有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对已有

的主流规范发起挑战以及已有主流规范的可解释空间大小.本文将重点选取

偏离型与策略型两种类型来进行说明,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１)根据新兴

规范持有国的规范扩散意愿与规范扩散效果是否对应,前述的五种基本类型

大致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从不同的层次进行说明能够更为全面的展示类

型化过程;(２)已有研究对于替代型规范的分析已非常充分,因为替代型规范

扩散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霸权的变更,以及与新型权力格局相伴随的新型规

范格局的确立.而在机会主义型与叠加型当中,必须结合更具体的因素(包括

实力限制、主流规范压力、国内利益认知、国内结构等因素),才能判断国家究

竟选择何种路径来扩散新规范及在主流规范内部进行规范扩散能够取得何等

效果,但在不同的议题情境与国家背景中,这些因素往往因案例不同而存在差

异.所以,为便于对理论框架的整体理解,本文重点选取偏离型与策略型两种

类型,并分别具体结合日本对外援助规范的国际推广,以及加拿大对«渥太华

禁雷公约»的国际推广,进行理论与案例的结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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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离型:日本的援助规范扩散

在国际援助领域,存在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

CoＧ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Committee,DAC)为代表的西方式主流援助规范.这一规范强调

对外援助的慈善性质和道德义务,认为发达国家应当提供不求回报、单方面的

转移支付来帮助不发达国家.但这种主流规范并非具有强约束规范并非具有

强约束性质的国际法律文书,而只是作为共识与原则体现在«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等一系列文书之中,因而,该主流规范实际上赋予了新兴规范持有

国较大的自由解读空间.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迅速恢复后,日本又遭遇“失

去的２０年”泡沫经济危机,虽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但却缺乏足够的

国际政治影响力,因而,并不具备挑战西方主流规范的强大综合实力.虽然日

本的对外援助模式在国际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国际援助规范领域除发

展援助委员会主流规范以外最重要的一支,深刻影响了韩国、中国等国的对外

援助理念与模式的建立.但是,日本的对外援助纲领当中从未明确提出过与

发展援助委员会大纲完全不同的理念,甚至逐渐呈现出向其大纲靠拢的趋势,

并不试图直接挑战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规范.主流援助规范的可解释空间大、

日本国家综合能力的缺乏,以及日本并不试图直接挑战主流援助规范共同体

现了本文中的偏离型渐进式规范扩散路径.

１主流规范的解释空间大.援助理念(aidphilosophy)是一个国家实行对

外援助的准则.这些准则反映了一国对外援助的视角和对外援助的逻辑,而

某种援助理念所形成的主流趋势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援助规范.在国际援助

规范领域最为明显的主流援助规范即是由发展援助委员会所倡导的援助规

范,而这一援助规范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从而也能够给予新兴规范持有国更

多的规范解释空间.①５０多年来,发展援助委员会一直吸引世界各地的主要捐

助者,致力于制定和监控主要发展领域的全球标准.该委员会负责协调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是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机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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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yriamDahmanSaidiandChristinaWolf,“RecalibratingDevelopmentCoＧoperation:HowCanAfＧ
ricanCountriesBenefitfromEmergingPartners?”WorkingPaperNo．３０２．Paris:OECDDevelopmentCenＧ
tre,２０１１．



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是向全球提供９０％以上援助的援助发达国组织,因此

被称为“援助国俱乐部”.发展援助委员会为国际援助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

准,即一套西方发达国家式的国际援助标准,这些规范在２００５年的«巴黎宣

言»中有比较明显的阐释,并在２０１１年的«釜山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中有

了进一步发展.① «巴黎宣言»的主要内容强调受援国对发展援助的所有权、受

援国与援助主体的合作关系、捐助与受援的和谐、发展结果的双方共同责任四

大关系.其中所有权、和谐、合作、成果与共同责任被称为“巴黎原则”(Paris

Principles).② 而剑桥大学教授艾玛莫兹利(EmmaMawdsley)则进一步区

分了以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两种援助理

念.前者强调对外援助的慈善性质和道德义务,认为发达国家应当提供不求

回报、单方面的转移支付来帮助不发达国家.后者则强调与受援国建立一种

平等的伙伴关系而并非仅仅是保持一种赠与者的态度.③ 从整体上而言,由发

展援助委员会所倡导的主流援助规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限制性规范,且因为

这一机构并不具有强制力,因而,这一规范更多类属于一种构成性规范.这一

主流援助规范规定了援助的基本目的及指导具体实践的主要原则,这一原则

反映在国际援助过程中具体体现在如何看待“援助”的目的.而援助的不同目

的决定了援助的方向、方式及援助国与受助国之间的关系.④

日本虽然是发展援助委员会内的重要国家,但是却与作为主流援助规范

的“慈善型援助”特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一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实践就

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更为强调互利,而并非像西方那样用慈善来掩盖其

真实目的.而且尽量避免附加任何政治与经济条件,基于需求的援助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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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mmaMawdsley,“TheChangingGeographiesofForeignAidandDevelopmentCooperation:ConＧ
tributionsfromGiftTheory,”TransactionsoftheInstituteofBritishGeographers,Vol．３７,No．２,２０１２,
pp．２５６Ｇ２７２．

HisahiroKondoh,“ConvergenceofAid ModelsinEmergingDonors? LearningProcesses,Norms
andIdentities,andRecipients,”JICAResearchInstituteworkingpaperNo．１０６,JICAResearchInstitute,
２０１５,参见https://www．jica．go．jp/jicaＧri/publication/workingpaper/jrft３q００００００２６u５Ｇatt/JICAＧRI_WP_
No．１０６．pdf,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２０.

EmmaMawdsley,FromRecipientstoDonors:EmergingPowersandtheChangingDevelopment
Landscape,ZedBooks,２０１２．

彼得卡赞斯坦和玛莎芬尼莫尔都认同将规范分为限制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两大类.限制性规

范涉及确定合适行为的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为:构成性规范表明了行为体的认

同,也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和约束行为.参见〔美〕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李小华译,北
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３１页.



对外援助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日本为此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包括强调互惠的

经济合作;建立需求导向的援助并尊重受援助国的自治;援助的主要目的是帮

助受援国学会自助,项目优先考虑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经济基础设施的

建设.① 日本的对外援助规范在实质性内容上实际上更类似于中国、印度等新

兴援助大国,因而,日本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西方世界与新兴发展中国家援助规

范之间的“中间道路”.日本新学院大学教授福田咲子(SakikoFukudaＧParr)

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高级研究员志贺博明(HirookiShiga)则通过分析日本对

外援助的发展过程后提出:尽管日本在政治舞台上属于欧美阵营且是发展援

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但仅仅对其规范有最基本的遵守,并未完全认同其理念

并将其贯之于本国的发展援助政策之中.相反,与发展援助委员会所代表的

主流援助规范相比,日本的援助理念更接近于新兴国家.② 这种世界范围内援

助规范的差异大致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国际上的主要援助规范及其特性

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
(美国、西欧等)

新兴发展中援助国
(中国、印度等) 日本

目的 慈善 机会主义 合作、责任、领导

道德动机
援助弱者的道德动机
(人道主义动机) 团结第三世界国家

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援助

弱者的道德感

认识论

建立在知识、科技、制

度 的 优 越 性 与 普 适

性上

建立在自身的经验

发展上,即发展经验

因个体而异

建立在日本的经验与发

展中国家的经验上

认同 对他者的同情
对拥有共同认同的

行为者的同情

对亚洲区域/国际共同体

以及他者的同情

回报的义务 不强调互惠 强调经济互惠 强调互惠以及自我发展

等级关系(援助者与

受助者之间的关系) 强化了南北差异 强化了南南团结
中和了南北差异,尊重不

同国家的自主性

　　资料来源:SakikoFukudaＧParrandHirookiShiga,“NormativeFramingofDevelopment
Cooperation:JapaneseBilateralAidbetwentheDACandSouthernDonors,”JICAResearchInＧ
stituteworkingpaperNo．１３０,JICAResearchInstitute,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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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ofEconomy,TradeandIndustryoftheGovernmentofJapan,“WhitePaperonInternaＧ
tionalEconomyandTrade,”２００７,p．３７７,参见 http://www．meti．go．jp/english/report/downloadfiles/
２００７WhitePaper/Section４Ｇ３．pdf,２０１８Ｇ１０Ｇ１２.

SakikoFukudaＧParandHiroakiShiga,“NormativeFramingofDevelopmentCooperation:Japanese
BilateralAidbetwentheDACandSouthernDonors,”JICAResearchInstituteworkingpaperNo．１３０,JICA
ResearchInstitute,２０１６,参见https://www．jica．go．jp/jicari/publication/workingpaper/jrft３q００００００６３l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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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国际援助规范体系中由发展援助委员会所代表的主流援助规范

由于其自身维系形式较为松散而不具备要求遵守规范的强制性,其较大的解

释空间使得日本能够生成其独特的援助模式风格.

２ 新兴规范国并无能力挑战主流规范.纵观日本对外援助目标变化的趋

势和背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为维护国际体系而对日本施加压力,这是影

响日本对外援助目标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自身利益和国际压力之间的

权衡中,日本逐渐地形成了目前多样化和分散化的援助目标.① 这也表明,日

本虽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基本恢复了战后经济,并努力争当“政治大国”,但却

仍然并不具备足够的政策自主性与国际影响力,这种趋势在经济发展低迷２０

年后更为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日本即以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加入欧

美阵营的对外援助体系,并开始对外提供国际援助.１９５１年,美国与日本签订

«旧金山协议»,从此结束了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同时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使

得双方成为盟友.１９５４年,日本又加入了英国领导的援助南亚和东南亚发展

的“科伦坡计划”,这标志着日本正式加入欧美阵营的国际援助体系.战后日

本国内百废待兴,经济形势严峻,日本确定了优先发展经济以恢复国家“元气”

和实力的发展战略.② 实际上,从１９５４年加入“科伦坡计划”到８０年代,日本

一直将这种独特的援助模式与自身的经济恢复相结合,对外发展援助自然而

然也就成为了日本重振经济的重要环节.早在５０年代中期,日本对外援助理

念就与主流西方阵营开始产生差异,比如,日本在其官方文件中把这种援助模

式称为“经济合作”,而非“国际援助”.这种措辞的差异实际上折射的是国家

如何看待自身在对外援助中的身份,究竟是作为一个居高临下的赠与者还是

平等的发展伙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日本的战后经济重建基本完成.与

此同时,在长达２０年的对外援助过程中,一种独特形式的产业政策援助也逐

渐形成,该政策主要包括援助、打包的贸易与投资.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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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不满足于仅仅成为经济大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内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１９８９年,日本成为发展援助委员会中的最大援助国,日本寻求包括非洲国家在

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①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

也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但即便是在日本经

济上发展最为强盛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应对国际上位于出超地位而带来的外

部压力,也为了回应美国的压力,日本不得不修改自身的援助政策.② 随着«广

场协议»的签订,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实力下滑且政治影响力依然

难以突破.

３ 新兴规范国并无意愿挑战主流规范.虽然从加入“科伦坡计划”以来,

日本的对外援助就彰显出一种不同于主流阵营的特征,且这种独特的援助模

式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与韩国对外援助模式的确

立,但是,日本在国际上践行其自身的对外援助却从未明确超出发展援助委员

会的框架.而且,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经济学家都保持了较为低调的姿态,并

不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挑战主流的援助理念与模型.③

由于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号召力仍然不足,且三次日美同盟再定义的过

程也没能够为日本带来真正广阔的政策空间.进入“失去的二十年”阶段后,

日本一直保持低调,将自身角色定位为规范持有国(normtaker)而并非规范创

造者(normmaker).在对外援助中,这种低姿态具体表现为:日本虽然在国际

社会中践行与发展援助委员会不同的国际援助模式,但其对外援助纲领中从

未明确提出过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大纲完全不同的理念,甚至逐渐呈现出向

其靠拢的趋势.虽然在经济互利等理念上与新兴援助国相同,但日本的官方

援助论调很少直接使用主权的概念,而且并不和其他新兴援助国一起直接挑

战发展援助委员会中含有的自由民主规范.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日本的政

府开发援助“历来重视着眼于从经济上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慎重对待附加

条件”,遵循“政、经分离”的原则.但１９９２年«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提出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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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援助“四原则”,即将非经济因素的军事开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

生产出口军火,以及民主化、人权等政治因素作为今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原

则.① 这些改变强化了政府开发援助的政治色彩,使援助性的经济行为服从和

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实际上是逐渐与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保持

了一致.②

(二)策略型:«国际禁雷公约»的扩散

１９９７年９月,国际地雷大会通过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

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渥太华公约»).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

１５５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签署国,而超过３/４的国家成为«渥太华公约»的成员

国,没有签署的国家如美国、印度、俄罗斯等也都充分表达了对禁雷规范的认

同.③ 在这一时期内,加拿大所倡导的国际禁雷运动运用各种战略努力推进禁

雷议题,使全面禁雷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禁雷议题本身属于高政

治领域的军事安全问题,禁雷规范在推广之初遭到主流规范(即反对全面禁

雷)较为明显且强势的阻力.而加拿大在这一议题上并不拥有足够的实力在

国际社会中正面否定主流规范,并直接设定新的议程.因而,加拿大通过将该

议题与人道主义议题联系,在国际社会中传播更具情感色彩的受害者话语,从

而得以在全球社会中动员起一个广泛的议题联盟并最终成功促进禁雷规范在

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主流援助规范的可解释空间小、加拿大国家综合能力的

缺乏,以及加拿大试图直接挑战主流援助规范共同体现了本文中的策略型渐

进式规范扩散路径.

１ 主流规范解释空间小.在禁雷思想提出之初,全面禁雷的前景看似十

分暗淡.由于地雷规范本身属于高政治的安全政策层面的规范,本身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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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解释空间,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逻辑,只有当地雷在增加国家安全方面的

军事效用完全消失时地雷才会被放弃.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禁雷公约推广

之初,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比利时、德国与加拿大倡导完全禁止地雷活动,而

这些国家恰恰是基本上未使用过地雷,从而并不会过多地受该规范影响.国

家在接受规范时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人道主义价值与军事价值的衡量.从人

道主义的角度而言,全面禁雷势在必行,但由于地雷仍然具有部分军事效用,

因而,全面禁雷的规范在开始推广之初并不顺利.①

对杀伤人员地雷这一议题的最早关注来源于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oftheRedCross,ICRC).１９７９年９月,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就

禁止或限制特定常规武器问题开始谈判.１９８０年,会议一致通过«禁止或限制

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简称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以及五个附加议定书,旨在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被认为

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其中,所附的第II议定书即«地

雷议定书»(全称«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陷阱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该公约

生效１０年后,到１９９３年底,也只有４０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绝大多数国家包

括地雷的主要生产国和受灾国都没有签署公约,并且«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没

有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提出任何意见.②

在国际禁雷运动成为一个新兴议题之初,一些国家坚持裁军会议才是处

理地雷危机的适当渠道,这些反对全面禁雷的国家为抵制可能达成的条约

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动裁军会议作为限制地雷使用的替代途径.支持裁军会

议方式的国家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芬兰和美国.

它们认为,禁止地雷生产、使用、转让和存储是显而易见的裁军条约,因此,

应该通过“单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处理地雷议题.③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７日,

在美国等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裁军会议(TheConferenceonDisarmament,

CD)迅速召开,获得了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积极响应,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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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加拿大倡导的以全面禁雷为核心的“渥太华进程”.由此可见,恰恰是

由于地雷议题的高度军事化属性且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而,使得作为主

流规范的反对全面禁雷势力仍然努力试图将试图全面禁雷的“渥太华进程”

扼杀在摇篮中.

２ 新兴规范国有意愿挑战主流规范.由于１９８０年通过的«特定常规武器

公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雷问题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也并不符合国际禁雷

运动中提出的全面禁雷目标.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政府率先扛起了推广国际

禁雷规范的旗帜,并试图联合支持全面禁雷的核心国家开启了推动全面禁雷

规范形成和发展的“渥太华进程”.

在禁雷运动发展之初,加拿大仅仅只是为一些非政府组织、支持禁雷的政

府和国际组织提供较为小型的磋商平台.但直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UNDP)在１９９４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安

全的新维度(NewDimensionsofHumanSecurity)»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安全”

(HumanSecurity)这一概念后,加拿大开始考虑将“人类安全”作为其对外政

策的依据,因而,在推广禁雷条约、创建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设立国际刑事法

庭、北方合作等人类安全议题上有了更突出的表现.①在推广国际禁雷规范的

过程中,国际禁雷运动的协调官乔迪威廉斯(JodyWilliams)和加拿大前外

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互相配合、积极推动全面禁雷的

国家形成一个核心国家小组.② 这一核心国家小组主要包括挪威、丹麦、奥地

利、比利时、荷兰和加拿大等,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国或中等大小的国家,它们在

国际援助和有关安全议题方面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随着在全面禁雷问题上

的国际议题联盟日渐拓展,１９９６年１月,加拿大有意在全面禁雷运动中发挥更

为积极作用.随后,加拿大外交部开始考虑推广一项“加拿大地雷行动计划”

(MinesActionCanada),旨在整合更多的资源用于高效推广全面禁雷规范.

该计划将以“支持全面禁雷的国家会议”为基础,同时包括一个由专家、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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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有关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战略工作小组会议.与此同时,国际禁雷运

动迅速与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体合作,并联合其他支持全面禁雷的核心国家发

起议题倡议,呼吁制定一项全面禁止禁令以根除遍布世界的所有杀伤性地雷,

并且能够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背景下制定一个新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地雷

行动计划.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日至５日,加拿大地雷行动和加拿大政府在渥太华主持

召开了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战略大会,会议将国家和非

政府组织团结起来以支持和推动一项全面地雷禁令.这次会议成果显著,

５０多个国家承诺全面禁止地雷.就在这次会议将要结束前,劳埃德阿克

斯沃西在总结性讲话中,号召举行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分离的、单独的全

球禁雷公约的谈判会议,并邀请所有参与者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回到渥太华,参

加全面禁止地雷公约的签署会议.最终,国际禁雷运动正式开启“渥太华进

程”.①

３ 新兴规范持有国无能力挑战主流规范.反对全面禁雷的裁军会议让加

拿大倡导的国际禁雷运动认识到全面禁止地雷可能遭遇颠覆的危险,从而希

望以更快的速度推进“渥太华进程”,使一项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全面禁令立

即生效.但是,无论从政治实力还是经济实力衡量,加拿大都不具有国际社会

上最具影响力的话语权,也难以通过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直接设定议程来

影响主流规范.因而,加拿大选择运用更多的策略来绕开主流规范,更为巧妙

地在国际上推广自身的规范叙事.

具体而言,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重新将地雷伤害界定为一种人道主义伤

害,重构了过去关于“地雷是合法的防御性武器”和“布设杀伤人员地雷并任凭

遗留物去伤害那里的农民和孩子是正常现象”的观点,界定了杀伤人员地雷的

“不加区分性”“延后影响”和“过度伤害性”.从而使广大国际社会关注地雷造

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认识到解决地雷危机的紧迫性,从而改变了对使用地雷成

本代价的评估;除此之外,加拿大所领导的国际禁雷运动还积极建立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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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范”的联系,使得“反对规范”不再具有声望和合法性.① 这种联系的建立

本质上反映的是新兴规范推广国试图减少规范推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阻力.

通过与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取得广泛影响力的规范相挂钩,在这些规范的叙事

背景下通过重述自身推广的新规范来表明新兴规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

策略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国际禁雷运动积极寻求与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战争

法之间的联系,以加强它们反对地雷的立场.它们利用国际人道主义法与战争

法强调的基本概念与原则,建构了使用地雷的“不合法”叙事,从而推动了禁雷

规范的传播.最后,国际禁雷运动还利用了大众传媒进行情感化的宣传,他们

出版了大量关于地雷议题的刊物,利用掌握的资料运用极富感情的人道主义

语言控诉了地雷对平民造成的伤害,试图引起人们的共情,为新规范的推广占

领道德的高地.② 正是在这些策略的联合使用之下,加拿大倡导的国际禁雷运

动得以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个最为广泛的议题联盟,并能够在全球公民社会

中产生巨大影响,最终推动新规范的建立.③

本部分的案例分析结合新兴规范推广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挑战主流规

范及主流规范的可解释空间大小这三个维度,具体分析了日本的对外援助规

范在国际社会内的扩散与加拿大对«渥太华禁雷公约»的国际推广.通过以

上分析,进一步明晰了渐进式规范扩散的五种基本路径并不是处于同一层

次的,即新兴规范持有国的意愿与对应的规范扩散结果一定是一致的.相

反,新兴规范持有国的主观意愿可能与客观规范扩散结果产生分离.不同

的变量组合可能会产生新兴规范推广国不同的规范渐进扩散路径,而究竟

展现为何种类型需要结合三个变量及问题的具体议题领域、现实情境予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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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规范的国际扩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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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运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在某一议题领域尚存主流规范的情况下,新兴

规范持有国在国际社会内进行渐进式规范扩散的可能路径,并将其归纳为替

代型、叠加型、偏离型、机会主义型与策略型五种基本类型.其中,偏离型是唯

一一种主观规范扩散意愿可能与客观规范扩散结果产生分离的类型,而在其

他四种类型中,规范扩散的效果与新兴规范持有国的意愿能够保持相对一致.

虽然类型学方法并不是对现实的完全还原,但其分析背景与分类维度的选取

依然会理解现实世界产生帮助.针对新兴规范持有国在主流规范存在的前提

下进行规范推广这一特殊现象,除了需要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也不

能忽视这些问题背后所蕴含的现实意义.比如,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仅是经

济的发展,更伴随着在国际社会与国际制度各领域话语诉求的增加.如何

在一个已经被写满西方规则的世界中生产更多的“中国规则”并让世界听到

更多的“中国话语”需要的并非坚船利炮,而恰恰是一种更为渐进的规范扩

散方式.

现实世界纷繁复杂,国际与国内层面可能影响该问题的因素众多,本文的

分类框架仅仅从一种较为理想的类型化分析出发,因而,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

性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比如,对分类维度的处理还可以进一步精细化,

对新兴规范持有国推广主流规范的能力和意愿应当进行更细致的衡量;目前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结构化分析,从单一类型、单一路径的角度出发来区分

国家采取的渐进式规范扩散路径,但现实世界中国家实际采取的行为可能是

多种类型的混合体,甚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会出现从一种路径向另一种路

径的演化,而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优化的研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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